
关于开展2022年下半年辅导员工作案例征集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加强学生工作研究，进一步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

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文件精神，交流学生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总结与展示我校学生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提升育人质

量，经研究，决定在全校辅导员中开展 2022 年下半年工作案

例征集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全体专职辅导员，要求每人至少上交 2 篇工作案例。

二、选题范围

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

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机制。具体类

别如下。

1.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类。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政治状

况和思想行为特点，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捍卫

“两个确立”。

2.党团和班级建设类。认真做好学生骨干的遴选、培养、

激励工作，加强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养，在学生党员发展和教



育管理服务方面从严从实、措施得力，指导学生党支部和班团

组织建设有力有效。

3.学风建设类。熟悉了解学生所学专业的基本情况，多措

并举激发学习兴趣，引导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

习方法。指导学生开展课外科技学术实践活动，学习氛围浓

厚，总体成绩较好。

4.学生日常事务管理类。做好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奖惩

管理等管理服务工作，扎实开展学生国防教育和军事技能训

练，积极探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规范做好学生奖励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帮扶，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

高质量的日常管理服务。

5.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类。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普

及活动和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做好学生心理咨询和心理帮扶，

及时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帮助学生养成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

健康心态，没有因心理问题引发自杀自残等极端事件。

6.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类。运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阵地，推动思政工作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强学生

网络道德教育，引导学生争做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校园

好网民。创新方式方法，运用网络空间对学生开展思想引领、

学业指导、生活引导、心理辅导等。

7.校园危机事件应对类。组织开展国家安全和校园安全教

育，完善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稳定局面，控制

事态发展，妥善应对处置，抓好总结分析。

8.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类。开展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和就业指导服务，带领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帮助学生树立



科学合理的就业观，引导学生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建功立业。

9.辅导员队伍建设类。聚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在工作机制、队伍配备、职业规划、培训培养、保障激励

等方面采取创新性举措，取得积极进展。

三、撰写要求

1.主题鲜明。案例主题须突出，紧紧围绕思想政治工作、

辅导员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挖掘和总结典型性工作案例，体

现创新和特色。案例撰写内容包括：案例主题、案例背景、案

例事件、案例分析和启示、待探讨的问题等方面。案例须客观

真实，应当是亲身经历、主持或参与开展的工作，不得杜撰和

抄袭。为保护学生隐私权，具体案例须隐去学生真实姓名、班

级等个人信息。

2.典型突出。案例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时代性和前瞻

性，能够反映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体

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3.学术规范。案例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无学术

不端行为。总体文字复制比在 20%以上的，取消参评资格并向

所在学院通报。案例作者拥有著作权，学校拥有编辑权和使用

权。其他媒体或者个人使用、转载或部分摘编入选案例，须征

得作者和学校同意。

4.文体要求。案例文体要统一，以第一人称撰写，应包括

案例基本情况、组织实施（处理处置）过程和工作成效等内

容，字数要求控制在 2000-3000 字范围内，可附不超过 5 项的

支撑材料。案例版式：A4 纸型（页边距上 37 毫米、下 35 毫



米、左 28 毫米、右 26 毫米），标题使用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

字体，一级标题使用黑体三号字体，二级标题使用楷体

_GB2312 三号字体，正文使用仿宋_GB2312 三号字体，序数按

照“一、”“（一）”“1.”“（1）”的顺序使用，行间距

为固定值 28 磅。

四、评审与表扬

学生工作处将组建专家组对工作案例进行评审，评选出潍

坊学院辅导员十佳工作案例，公示无异议后发文予以表扬，并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适时举办专题报告会，邀请获奖人员交流

经验、分享成果。评选出的十佳工作案例，将择优推荐参加山

东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和辅导员工作优秀案例等项目

评选。

五、报送要求

各学院请于 2 月 27 日之前以学院为单位将工作案例以及

附件 1 电子版发送至辅导员成长发展中心工作邮箱：

wfufdy2022@163.com，附件 1 纸质版（签字盖章后）交至行政

楼 208 室辅导员成长发展中心。

六、其他要求

每学期的辅导员工作案例是辅导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请各学院和辅导员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案例征集的传达组织工

作。

附件：潍坊学院辅导员工作案例汇总表

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部、武装部)

2023年2月13日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院 案例标题 案例类型
辅导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备注

1

2

3

4

5

分管领导签字： 填报学院（盖章）：


